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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明确及完善公司分红机制，增强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、参与度和可

操作性，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和科学性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合

法权益，



产 20%的事项，上述资产价值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高者为准；若公司

股东违规占用资金，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，以偿还其所占用的



提案，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五、本规划的调整机制 

公司将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，如因公司自身经营状况、投资

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，或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

配政策的，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

所等的有关规定，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

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

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 

六、附则 

本规划未尽事宜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执行。

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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